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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着车扔烟头，罚50元扣2分！
市中交警、城管昨开出济南首张针对行车乱扔垃圾的罚单

济南去年拘传

236名“老赖”
107个单位和个人被罚款

本报5月3日讯(记者 廖雯颖
通讯员 袁粼 陈明) 5月3日，记
者从全市法院执行工作会议上了解
到，去年全市加大对“老赖”的惩治力
度，共有236名“老赖”被拘传，330人
被拘留，107个单位和个人被罚款，罚
款总额322万余元。

在全市法院执行工作会议上，济
南市两级法院对去年惩治“老赖”的
情况进行了总结。据统计，全市法院
去年共新收执行案件15327件，结案
15011件。对有能力履行而拒不履行
的被执行人和协助义务人，法院加大
了罚款、拘留等强制执行措施的力
度，共拘传236人、拘留330人，对107

个单位和个人进行了罚款，罚款总额
322万余元。

针对部分“老赖”，法院充分运用
新型执行手段，10家“老赖”单位和10名

“老赖”信息被公开曝光并被限制高消
费。14名“老赖”被限制出境，85名“老
赖”被限制高消费。同时，对5名涉嫌拒
执罪的被执行人移送公安机关查处，
有效地维护了司法权威。

为进一步让“老赖”们无所遁形，
各级法院采取不同措施加大监管力
度。市中法院依托网上法院平台，开
通执行曝光台、线索举报、执行公告
发布、执行工作动态等 4个子栏目，
加强执行案件办理的透明度。去年，
全市法院共督促执行案件82件，指定
执行案件104件，使一大批老大难案
件得到顺利执结。

本报5月3日讯(记者 殷亚楠
赵伟) 开车时往外乱丢垃圾，

真被罚款了！3日早晨，市中区城管
交警联合执法队伍在巡查过程中，
抓拍到有司机在驾车行驶过程中
往车窗外扔垃圾，并开出针对行车
乱扔垃圾的首张罚单，驾驶员被罚
款50元、并记2分。

日前，市中区城管局和市中交
警大队启动互助联动机制，并在全
市率先开始机动车行车时乱扔垃
圾的治理行动。3日早晨7点半，秉
承“大城管”理念的市中区城管交
警联合执法队上路巡查，巡查内容
包括占道、行车乱扔垃圾等多项内

容。
7点40分左右，联合执法队伍

在车流量很大的二七新村南路附
近巡查时，执法队员注意到一辆装
载木地板的卡车窗口飘出烟雾，显
然是司机在抽烟。7点46分，卡车司
机迅速将烟蒂向车窗外抛出，这一
幕被执法车上的行驶记录仪拍摄
了下来。

参与行动的市中区交警大队
南郊中队的交警驾车拦下该卡车。
一位交警告诉卡车司机，根据《道
路交通安全法》第66条“乘车人不
得向车外抛撒物品，不得有影响驾
驶人安全驾驶的行为”、第89条“行

人、乘车人、非机动车驾驶人违反
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
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5元以上
50元以下罚款”、“有拨打、接听手
持电话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的，
一次记2分”等规定，对其处以50
元罚款，并记2分，并当场向该郑姓
司机开具处罚告知书即“罚单”。

“以前真不知道往车窗外扔东西还
会被交警处罚。”卡车司机郑某感
叹：“有了这次教训，以后开车时再
也不敢往车外扔东西了。”

早晨8点19分，巡查执法队伍
又发现了另一卡车司机行车时向
车外扔了一个塑料袋。这位姓赵的

驾驶员接到了同样的“罚单”。
据市中区交警大队南郊中队队

长张晓林介绍，对机动车行驶中往
外乱扔垃圾的行为进行处罚，这在
济南还算首次。行车时往外扔垃圾
分两种情况，一种是驾驶员往外扔，
这种情况就要对驾驶员处以50元
的罚款，由于该行为也影响了驾驶
安全，所以对驾驶员并处记2分的
处罚。另一种情况是乘客向车外扔
垃圾，这种情况就要对乘客进行罚
款。交警和城管联合执法，可以通过
巡查执法车上的行驶记录仪抓拍下
整个巡查过程，对行车时向车外扔
垃圾的监管不再面临取证难。

3日早晨，市
中区城管局和交
警大队在联合执
法巡查过程中，
向这名开车时抽
烟并向外扔烟头
的司机开出济南
首张“罚单”。

本报记者
殷亚楠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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